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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大字 
第五三七五號刑事大法庭裁定 
【程序從新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於 2021 年 6 月 18 日修正施行以前，已繫屬於第一審

或第二審法院的案件，在修正施行以後，始上訴而繫屬於第二審或第三審

法院，則當事人的上訴範圍，應適用修正後的刑訴法第 348 條規定。 

【概念索引】刑事訴訟法／基本原則 

【關鍵詞】刑事程序法定原則、程序從新原則、一部上訴、信賴保護原則、訴訟權

益 

【相關法條】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 

【說明】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本案中被告經起訴兩件販賣毒品罪案件（甲案與乙案），第二審法院諭知被告

無罪，後經檢察官提起第三審上訴，於刑訴法第 348 條修正施行後的 2021 年 6 月

28 日繫屬於第三審法院。其中，上訴書僅就原判決針對被告遭訴甲案諭知無罪的部

分敘明理由，但沒有具體聲明是對於原判決的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則就未提出具

體理由聲明上訴的乙案，第三審法院應依修正施行前刑訴法第 348 條第 1 項後段視

為全部上訴？抑或是依據修正施行後刑訴法第 348 條第 1 項，不再擬制未聲明上訴

部分為全部上訴，也就是檢察官未提出具體理由聲明上訴的乙案不再上訴範圍中？ 

（二）選錄原因 

按照修正施行前刑訴法第 348 條第 1 項：「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未聲

明為一部者，視為全部上訴。」修正施行後的第 348 條第 1 項則刪除後段規定，也

就是當事人未提出具體理由聲明上訴的部分，不再擬制為全部上訴。就刑訴法修正

施行前已經繫屬於各級法院的案件，在施行後法院在認定上訴範圍時應適用就法或

新法，應參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下簡稱刑訴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前段規定規定：

「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

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也就是倘若修

正施行前尚未判決的案件，法院應依舊法第 348 條第 1 項認定上訴範圍。不過，有

疑問的是，這些案件倘若是在新法第 348 條第 1 項施行後上訴並繫屬於第二審法院

或第三審法院，則該法院應適用新法或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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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實務與學說 

（一）相關實務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4538 號刑事判決（第一審繫屬說）：同時修正之刑

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規定「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31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

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

規定；已終結或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終結之案件，於施行後提起再審或非常上訴

者，亦同。」，本件係於前述修法前繫屬於第一審法院，依修正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第 7 條之 13 規定，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之規定。王俊義就原判決提起

上訴，並未聲明僅就其中一部上訴，依上述修正前舊法之規定，就其被訴如事實欄

二即附表十三之一所示改判諭知免訴部分，應視為亦已上訴。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5019 號刑事判決（第二審繫屬說）：同時修正之刑

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規定「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三十一日修正通過之刑事

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於施行後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三

百四十八條規定；已終結或已繫屬於各級法院而未終結之案件，於施行後提起再審

或非常上訴者，亦同。」本件係於前述修法前繫屬於原審法院，依修正後刑事訴訟

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規定，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之規定。檢察官就原

判決提起上訴，並未聲明僅就其中一部上訴，依上述修正前舊法之規定，其就原審

維持第一審對被告論處對未滿 14 歲之女子犯強制性交罪部分，應視為亦已上訴。 
最高法院 110 年度台上字第 2168 號刑事判決（第三審繫屬說）：又本件於 110

年 5 月 31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施行前，已繫屬於本院，依刑事訴訟施

行法第 7 條之 13 前段規定，仍適用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 348 條規定。是以關於上訴

人交付秘密資訊圖利，而與前述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經原判決

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附此敘明。 

（二）學說見解 

學者指出，通說認為刑訴法的修法不涉及國家刑罰權存否，因此不利行為人的

溯及既往並非受到絕對禁止，當案件在繫屬中發生刑事程序規定的變更，原則上法

院應適用新法，此即「程序從新」的原理；不過，學者認為從新與否無法一概而論，

從刑訴法施行法的規定也可以看到程序從新原則受到若干限制，而最高法院也曾經

以被害人對於合法提出的自訴具有合法正當的信賴利益，據此否定 2000 年 2 月 9
日修定的刑訴法第 323 條得以溯及既往否定合法自訴，因此程序從新的原則仍然可

能受到信賴保護原則、法安定性與訴訟經濟等價值的考量而有適用上的限制。 

三、本案見解說明 

最高法院在本件大法庭裁定確立，基於保障上訴人的上訴權利、當事人的程序

利益以及尊重當事人決定攻防範圍的考量，為了避免刑事被告受到突襲判決的不利

益結果，應認為刑訴法第 348 條在修正施行前已經繫屬於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的案

件，在該條修正施行後案件始因上訴而繫屬於第二審或第三審法院，第二審或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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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法院就此類案件應適用修正施行後的規定決定案件的上訴範圍。 

【選錄】 

一、修法施行前已繫屬的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上訴上級審法院，

其上訴範圍認定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不違反程序

安定原則或當事人的程序利益。 

最高法院首先指出，從訴訟主義的原理出發，當事人向上訴審法院為改判之請

求，應以當事人的意思為準，始能實現程序法保障訴訟權的重要功能，而本案法律

爭議也應當基於當事人上訴權與程序利益保障以及尊重當事人攻防範圍設定的考

量，避免刑事被告承受突襲判決的不利益。 
基於此，最高法院指出刑訴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前段屬於「程序從舊」的規

定，其立法考量在於，繫屬中的案件倘若適用修正施行後的刑訴法第 348 條，將影

響當事人上訴範圍的認定，因此基於程序安定與訴訟經濟，承認繫屬中案件在該審

級法院依據修正前刑訴法第 348 條規定已經進行的訴訟程序效力，後續在相同審級

的訴訟程序亦應適用修正前規定至案件於該審級繫屬消滅時，至於新審級的上訴範

圍認定則應該適用修正後刑訴法第 348 條規定。最高法院認為，在案件於原審級法

院判決前或上訴審法院繫屬前，刑訴法第 348 條既然已經修正，則當事人應依據新

法規定聲明上訴範圍，此時以新法決定上訴範圍既無害於程序安定，亦無違反當事

人的程序利益。此外，最高法院也指出，如果只因為案件於第一審或第二審的繫屬

時點是在修正施行以前，就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前刑訴法第 348 條來決定當事人上訴

範圍，可能會包含到經法院諭知為無罪的有關係或無關係部分案件，有違反信賴保

護原則的高度疑義。 

二、採取上訴審繫屬說始周全維護當事人的信賴保護原則 

最高法院指出，公法上信賴保護原則是為維護法安定性與國家行為可預期性，

屬於法治國基本原則，而這項原則在刑事程序中也有適用，也就是當事人就依法取

得的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合理取得的利益，客觀上有信賴之表現，且此信賴具有保護

的價值，其所信賴的利益就應受到保護，除非有制度上特殊考量，否則原則上應維

持當事人的信賴利益。而刑訴法施行法第 2 條規定：「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經

開始偵查或審判之案件，除有特別規定外，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

法終結之。」固然在原則上採取「程序從新」原則，然而在有例外特別規定的情形

仍然容許「從舊」適用的修正前規定，而本件涉及的刑訴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規定，

應採取前開上訴審繫屬說，始能夠維護信賴保護原則。 

【延伸閱讀 】 
吳燦，簡易判決與科刑一部上訴，月旦法學教室，252 期，2023 年 10 月，23-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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